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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言論自由之事前限制 
 

 

焦點2 事前限制 

壹、傳統釋憲實務對於事前限制之審查 

事前限制

非內容限制

內容限制

高價值言論

低價值言論

釋445
（合憲）

釋414
（合憲）

 
由此可知，早期釋憲實務對於言論自由之事前限制並非一律從嚴審查，而是仍考

慮雙軌理論與雙階理論，例如釋字第445號解釋認為許可制屬於時間、地點之非內容限

制，原則上肯認其合憲性；釋字第414號解釋涉及藥品廣告之事前限制，由於商業性言

論屬低價值言論，該號解釋亦以相對寬鬆之審查標準，並認其合憲。 

貳、釋字第744號解釋作成後 

釋字第744號解釋指出，對於「化粧品廣告」之事前限制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認為

必須符合以下要件方屬合憲： 

目的 
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

要之公共利益目的。 

目的與手段關聯性 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立即司法救濟 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 
 
本號解釋的幾個相關問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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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舉證責任之分配？ 

A： 本號解釋首次明確指出，在嚴格審查標準下，政府機關負有提出立法資料舉證該法

令合憲之舉證責任，如相關立法資料無法證立，系爭規定即屬違憲（亦即政府機關

應負有客觀之舉證責任）。 

又所謂「立法資料」係指「立法當時」已存在之相關資料，亦即法令之合憲性判斷

基準時，應以立法當時為基準。 

Q2：本號解釋是否得適用於所有事前審查之情形？ 

A： 本於司法權被動消極性質，在一次一案之限制下，本號解釋固然緊扣「化粧品廣告」

為解釋，惟鑑於事前限制係對言論自由侵害最嚴重之型態，對於所有事前限制之違

憲審查皆應以本號解釋之意旨為之——亦即凡涉及事前審查一律從嚴，不再考慮雙

軌與雙階理論。 

 

解題寫作說明  
        
關於釋字第744號解釋的適用範圍，解釋上究竟應採取限縮於「化粧品廣告」之觀

點，還是原則上亦應適用於「其他言論自由之事前限制」，學理上固有爭論，惟本書建

議同學們採取後者的觀點，理由如下： 
一、基於學理觀點 
依據「觀念自由市場」理論，原則上應容許各種言論相互溝通、辯駁，使人民得在

充分資訊下作成決定，如此人民方得充分自我實現，並促進審議式民主的落實。惟

言論自由之事前審查，自始禁止言論之出現，使人民無從知悉、檢驗或反駁相關主

張，屬於對言論自由對嚴重之侵害，應採嚴格審查標準。 
二、基於考試實用性觀點 

106年律師司法官考試皆有考出涉及言論自由事前限制的爭議，該兩題分別涉及教科書
審定制與集會遊行的許可制（皆與化粧品廣告無關）

1
。而考選部該年度更是破天荒

的公布由改題老師所彙整出的「解題與評分重點說明」，從該說明所提供的答題概

要可看出，老師們亦是以釋字第744號解釋作為答題基礎，可見有不少學者支持釋
字第744號解釋的適用範圍可以擴及於其他言論自由之事前限制，而非僅適用於化
粧品廣告。 

               

                                                        
1 分別收錄於本章【題型3.10】以及【題型3.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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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3.1─教科書審定制度 
       
依現行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相關辦法之規定，教育部公告科目之高中教科用書應先經審

定後，各高中始得選用。假設有A出版社依教育部公告之課程綱要，編輯有高中歷史

教科用書一套。A出版社自認其教科用書不僅符合規定，而且內容精彩，無須審定，

於是直接提供給多所高中選用。然各該高中都以其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拒絕納入

選用名單。A出版社認為教科用書審定制度違憲，無意進行相關爭訟；又鑑於各校選

用教科用書期限迫近，A出版社未經任何訴訟，即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主

張高中教科用書審定制度違憲，同時聲請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下列暫時處分：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48條第2項及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16條規定中，有關高中

教科用書應先經審定後始得選用之規定，應暫時停止適用；教育部應通令各高中不

得以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拒絕納入選用名單；各高中不得以A出版社之系爭歷

史教科用書未經審定為由，拒絕納入選用名單。請問： 

在程序上，A出版社如要說服司法院大法官受理其釋憲及暫時處分之聲請，可主張

那些理由？（20分） 

不論在程序上是否受理本件釋憲案之聲請，在制度上，司法院大法官得否作成A出

版社所聲請的3項暫時處分？（20分） 

就高中教科用書應先經事前審定後始得選用的實體爭點，請從A出版社的觀點，說

明A出版社得主張的違憲理由。（30分） 

如司法院大法官請教育部就本案表示意見，請從教育部的立場，說明「高中教科用

書審定制度」合憲的主要理由。（30分） 

參考法條：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1條：「高級中等教育，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以陶冶青年身心，發展學生潛能，奠定學

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之基礎，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為宗旨。」 

第2條第1項：「九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第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

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第48條第1項：「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編定之。」第2項：「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用書審

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

成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49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應由各學校公開選用；其選用規定，由學校訂定，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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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相關採購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第1條：「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第1項：「本辦法所稱教科用書，指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程綱要）

規定編輯之學生課本。」 

第2項：「依本辦法規定審定之教科用書，其審定科目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公告之。」 

第3條第1項：「本辦法所稱審定機關，指國家教育研究院。」 

第4條第1項：「申請人就同一科目教科用書，得依冊序分別或同時申請審定。」 

第3項：「教科用書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審定，或配合課程綱要修正應重新審定者，依本部公

告之審定期間及實施方式辦理。」 

第13條第2項：「教科用書經審定者，由審定機關發給審定執照；……」 

第16條：「申請人不得以未經審定之書稿，提供學校作為選用教科用書之用。」 

 （106年律師第一題）
 

題型解析 
    

第小題及第小題在本書其他篇章已有說明，以下不贅述。 

第小題問教科書審定制度可能之違憲理由，可能涉及之基本權可能包括出版社之

出版自由、教師之教學自由、高中生之學習自由等，不過顯然重點要放在教科書審定制

構成言論自由之事前審查（因為要從A出版社之觀點），應依釋字第744號解釋之意旨採

嚴格審查標準。至於第小題則是要反過來寫，必須從教育部的立場去駁斥第小題中

所提出之論述。 

擬答    
        
詳見本書【題型6.13】之說明。 

詳見本書【題型6.13】之說明。 

甲得主張教科書審定制違憲之理由說明如下 

所涉基本權 

教科書審定限制高中教師選用未經審定教科書之教學自由、高中生閱讀未經審定

教科書之學習自由，並限制出版社受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出版自由，且構成對於

出版自由之事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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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合憲性 

依釋字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對於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以外之其他權利，

應以法律訂之，若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為補充規定，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高

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16條限制人民之出版自由，欠缺法律授權，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反之，若認為上開規定係由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8條第1項授權，則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8條第1項所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並不明確，違反授權明確

性原則。 

實質合憲性 

審查標準之擇定 

言論自由之事前審查，自始禁止言論之出現，使人民無從知悉、檢驗或反駁相

關主張，屬於對言論自由對嚴重之侵害，應採嚴格審查標準。又依釋字第744號

解釋之意旨，在涉及言論自由事前限制之嚴格審查標準下，法令之目的必須為

「避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

益目的」，目的與手段間必須具有「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且必須賦予人民「立

即司法救濟」之機會作為配套。   

目的 

教科書審定制之目的，在於維護社會基本價值、保護青少年，並確保教科書內

容符合課綱要求，以提升教育品質。惟在多元社會中，基於價值相對論，應無

社會基本價值而言，更不會有對青少年產生危害之可能，難認上開目的具正當

性，且上開目的更非屬避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且難以回復

之損害之特別重要公共利益，應屬違憲。 

退步言之，縱使認為教科書審定制之目的具有合憲性，其手段與目的間顯然欠

缺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縱使認為社會上各種價值有優劣之分，並有保護青少年之必要，在方法上應

以更多之言論加以治癒，而非事前阻斷教師及學生吸收多元資訊之可能；尤其高

中生處於人格養成之前期，教育內容若能提供多元資訊，能讓學生從中得到探

索自我、實現自我之機會，並使學生能於人格形成之前期，便有機會習慣社會多

元之面貌，更是有助於建立兼容並蓄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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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教科書審定制可避免教科書內容錯誤之問題，惟教科書錯誤可藉由教

師之專業能力予以解決，又在當代資訊取得便利之時代，失去壟斷地位之教科

書，其正確性是否如同往昔一般重要，恐有疑問。反之，縱使採審定制，亦不

當然能避免教科書之錯誤，充其量僅係使教科書之內容符合國家利益而已。 

此外，在現行採行事前審定制下，未賦予出版社有及時司法救濟之機會，亦有

違釋字第744號解釋之意旨。 

綜上所述，教科書審定制應為違憲。 

教育部得主張教科書審定制合憲之理由如下 

形式合憲性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已明文授權教育部訂定高中課程綱要，以供高中規劃及實

施課程，又同法第48條第2項也明文規定教科書應經審定，此為教科書事前審定制

度之法律明文依據，符合釋字第443號解釋之意旨，相關辦法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實質合憲性 

審查標準之擇定 

本案不應採用釋字第744號解釋之嚴格審查標準，理由在於，本案涉及教育制

度之規劃，具有高度專業性與政策性考量，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權原則

上應對於行政權就教育事項之決定加以尊重。 

又本案亦涉及高中教師之教學自由，惟相較於大學受有大學自治之制度性保

障，高中並無受高中自治之憲法保障，且高中為國民基本教育之一環，國家

對於高中教育應享有較大之監督空間。 

綜上所述，本案應降低審查標準，改採中度審查標準。 

目的 

教科書審定制之目的係避免教科書內容之錯誤，並確保各校教學之品質、內容

與範圍維持大致相同之水準。尤其高中為國民基本教育，具有銜接大學教育之

目的，為確保高中畢業生具有相當之知識水平，並使大學入學測驗有相對明確

之範圍，更是有必要確保教科書之內容符合課綱之要求，從而上開目的應屬實

質重要之公共利益。 

目的與手段間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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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採事前審定制度，教科書之選用仍屬各校自主決定權之範圍，即使是取

得執照之教科書，各校仍可決定是否納入選用名單，亦即在審定制度下，尚

未剝奪各校之教學自由與選書權利。 

若單純僅憑各校教師之專業能力去檢查教科書內容之正確性以及是否符合課

綱，恐怕會使標準流於恣意，造成各校所學之內容有所差異，將無法達成國

民教育旨在確保人民具有一定知識水準之宗旨，且會嚴重侵害高中生之受教

育權，必須是經由一套標準統一之審查制度，方能確保各校之教育內容符合

課綱要求且水準一致，以充分落實國民教育之目的並維護學生之受教權。 

綜上所述，審定制度之採用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 

綜上所述，教科書審定制度應為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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